
立法会十三题：马会会所及俱乐部 

＊＊＊＊＊＊＊＊＊＊＊＊＊＊＊  

  以下为今日（一月十八日）在立法会会议上黄成智议员的提问和民政事务局

局长曾德成的书面答复：  

 

问题： 

 

  现时，政府以私人游乐场地契约（契约）把土地批予香港赛马会（马会）设

立会所及俱乐部，该等会所及俱乐部大部分只供会员使用，不会向一般市民开放。

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会： 

 

（一）是否知悉，现时马会的会员数目为何；马会辖下的会所及俱乐部的数目为

何，以及其面积、用途及每月平均使用人数分别为何（按会所及俱乐部名称列出

分项数字）；当中哪些是设于以上述契约批出的土地上；而当中向公众开放和只

供马会会员使用的比例为何； 

 

（二）是否知悉，现时马会以何准则决定是否向公众开放该等会所及俱乐部；若

知悉，该等准则为何；马会有否计划向公众开放该等会所及俱乐部；若有，详情

为何；若否，原因为何；及 

 

（三）当局会否与马会商讨，制订一系列规则或指引及具体时间表，要求马会向

公众开放该等会所及俱乐部的若干百分比面积，以供一般市民使用；若会，详情

为何，以及会否在位于沙田市地段的契约于本年年中届满时一并进行；若否，原

因为何？ 

 

  

答复： 

 

主席： 

 

  本局曾向立法会详尽解释，私人游乐场地契约（契约）的政策有其历史及实

际依据，而契约承租人，即各非牟利团体包括社福机构、制服团体、体育总会及

地区体育会，几十年来在促进体育及提供康体设施方面有一定的贡献。 

 

  由去年十一月至今年十二月期间，７３份契约中有５５份契约陆续到期，香

港赛马会（马会）沙田马场的契约亦是其中之一。过往大部分契约承租人都曾开

放其康体设施予公众人士或外界团体使用。我们建议在为这些契约续期时，要求

它们进一步开放设施予外界团体，例如学校、体育总会及社福机构等，以配合我



们体育发展的政策目标。 

 

  就提问的三个部分，现具体回复如下： 

 

（一）据了解，马会目前的总会员人数约有２８ ０００人，在香港营运的会所

共三个，即位于沙田马场的沙田会所、跑马地会所及双鱼河乡村会所。除沙田会

所外，其余两个会所均建于私人土地上，不受私人游乐场地契约的限制。 

 

  马会按契约持有的沙田地段，面积共约６８２ ３００平方米，主要设施包

括沙田马场、彭福公园及沙田会所。彭福公园在马场中央，由马会负责兴建、保

养和管理。该园内的园林设施一直免费开放予公众人士使用；园内亦设有可供香

港马术总会及马术运动员比赛及训练之用的马术设施。沙田马场的看台在赛马日

及晨操时段均会开放予公众人士使用。至于沙田会所的设施(包括壁球场、桌球

室及健身室)则供马会的会员及其家属和宾客使用，二零一一年共有约５６０ 

０００人次使用。 

 

（二）及（三）按上文所述，我们认为所有契约承租人在契约续期后有必要按照

每个会所的条件，尽量向合资格的外界团体进一步开放其设施。在这一方面，民

政事务局已于二零一一年八月以书面知会所有契约承租人（包括马会）有关要求，

并在九月举行了简介会，向契约承租人讲解作更大程度开放的具体指引，例如： 

 

（ｉ）在开放设施予外界团体使用方面一般应要达到每月５０小时或以上； 

（ｉｉ）要指定某些节数供外界团体优先租用； 

（ｉｉｉ）让外界团体可以选择无须经由「主管当局」而直接向契约承租人预订

租用其设施；  

（ｉｖ）每月提供至少１０小时给体育总会作练习或比赛之用；  

（ｖ）合资格外界团体的定义；及 

（ｖｉ）政府强化监察与宣传的安排。 

 

  我们又发出问卷，协助承租人就执行开放要求拟备详细计划书，就宣传、收

费、申请程序等细节向我们覆告。现时，我们正陆续收到包括马会在内的各契约

承租人提交的计划书。根据马会的计划书，拟向外界开放的设施将包括沙田会所

的大部分体育设施。 

 

  我们已开始与各契约承租人逐一商讨，确保他们能符合我们建议的开放要

求。待各项细节安排，以至其它修订契约条款的具体事宜落实后，地政总署将拟

备正式的续约文件，将开放设施的要求明列在契约条款中。契约承租人在契约续

期后必须符合有关条款。 



完 

 

２０１２年１月１８日（星期三） 

 


